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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监事会于 2015 年 10 月 12 日

发出有关会议书面通知，2015 年 10 月 22 日在北京市东方文化大厦以现场会议形

式完成一次监事会会议召开并形成决议。会议应参会监事 7名，实际参会监事 7

名。根据本行《公司章程》，因本行监事会主席和副主席人选空缺，经监事会过

半数监事推举，舒扬监事主持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曹国强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赞成：7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监事会同意提名曹国强先生为本行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任

期至第四届监事会届满时止。监事提名人声明、监事候选人声明及简历参见附件。 

曹国强先生担任本行监事期间，将执行本行2014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第四届

监事会监事津贴政策，不领取监事津贴，但将根据其与本行签订的劳动合同取得

相应报酬，包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职工福利费和各项保险金、住房公积

金及年金。 

监事会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并以普通决议通过。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附件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第四届监事会现就提名曹国

强先生为中信银行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

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中信银行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提

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中信银行所适用之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以及该

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提名人完全明白做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附件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候选人声明 

 

依据公司章程第二百〇三条有关要求，本声明人作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如下： 

本人符合该公司所适用之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以及该公司章程规

定的任职条件。本人完全清楚监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

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做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中

国银监会及证券监管机构、上市地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

格。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监事期间，将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

章、规定、通知以及上市地证券交易所规定的要求，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

行职责，履行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声明人：曹国强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附件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候选人简历 

 

曹国强先生，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级经济师，货

币银行学硕士。曹先生于湖南财经学院获得货币银行学学士学位，于陕西财经学

院获得货币银行学硕士学位。1988年7月至1992年6月，曹先生曾任职于中国人民

银行陕西省分行计划资金处，历任副主任科员、副处长。1992年6月至2005年4

月，曹先生历任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招商银行”）计划资金部总经理

助理，招银典当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深圳士必达国际投资有限公

司董事，招商银行深圳管理部计划资金部总经理，招商银行总行计划资金部副总

经理和总经理。2005年4月至2006年4月，曹先生任本行计划财务部总经理。曹先

生于2006年4月至2010年3月担任本行行长助理，2010年3月至2015年10月担任本

行副行长。自2009年10月起，曹先生同时担任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董事。自2015年4月起，曹先生在中国中信集团有限

公司挂职，任财务部总经理。 

 

 

 

 

 


